新北市石碇區石碇國小附設幼兒園
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校外教學實施計畫

一、目的
為使學生實地應用學校所學知識，拓展生活領域、豐富經驗見聞，並藉校外教學活動與課程教材相結合，增進學生學習效能與方法。

二、實施原則

  (一)目標：透過戶外參訪結合在地化原則，認識自己所居住的大台北，並透過行前規劃討論、團體合作、增加孩子的自理能力及規劃實行能力。
  (二)計畫周延：校外教學活動應透過周延的教學計畫，切實執行。

  (三)安全第一：過程中應注意交通工具、活動方式、教學場所、節令氣候、飲食衛生等公共安全考量，以確保活動圓滿完成。
三、活動內容
   (一) 活動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9日(星期五)。
(二) 活動地點：準休閒農場(新北市五股區新五路二段70號)
(三) 參加對象：幼兒園學生。
(四) 交通工具：遊覽車
(五) 活動費用：由學生活動費及餐點費支付。

   (六) 活動流程：
	時間
	內容

	07：30~08：30
	到校集合並共享早餐

	08：30~09：30
	搭乘遊覽車出發

	09：30~11：30
	園區導覽、手做DIY

	11：30~13：00
	午餐時光、休息

	13：00~14：00
	戶外遊戲

	14：00~15：00
	賦歸


(七) 活動預算：
	支出
	

	項
	項目
	數量
	單位
	單價
	總金額
	備註

	1
	活動
	園區活動費用(含餐費)
	27
	人
	380
	10,260
	27位幼生

	2
	餐點
	餐點
	7
	人
	80
	560
	5位老師、1位廚工、
1位助理員，共7名

	3
	交通
	42人座遊覽車
	1
	台
	4,200
	4,200
	

	4
	保險
	保險(成人)
	7
	人
	35
	245
	

	
	
	保險(幼兒)
	28
	人
	35
	980
	

	總金額
	16,245
	


四、本計畫經校長核示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幼兒園主任             校長
新北市石碇區石碇國小附設幼兒園

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校外教學同意書
1、 活動日期：110年11月19日(星期五)。
2、 活動地點：準休閒農場(新北市五股區新五路二段70號)
3、 交通工具：遊覽車

4、 活動費用：由學生活動費及餐點費支付。
5、 幼生攜帶物品： 

       □隨身小包包  □水壺(有背帶)    □圍兜     □手帕    □一樣零食
       □穿著輕便服裝、布鞋        □勿帶其他增加背包重量之物品
6、 活動流程：
	時間
	內容

	07：30~08：30
	到校集合並共享早餐

	08：30~09：30
	搭乘遊覽車出發

	09：30~11：30
	園區導覽、手做DIY

	11：30~13：00
	午餐時光、休息

	13：00~14：00
	戶外遊戲

	14：00~15：00
	賦歸


	


新北市石碇國小附設幼兒園
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校外教學回條

幼兒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□參加       □不參加(需自行照顧幼兒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

